监考人员职责 
    做好监考工作是加强考风建设的重要措施，对创建优良学风有着重要的意义。监考人员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监考人员职责（遵循8要7不准）如下：
一、8要具体内容：

1.监考人员要提前15分钟来考务室领取试卷，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。

2.监考人员要逐个检查考生的学生证（考条）或身份证，提醒学生做好考试准备工作。

3.监考人员要宣布考试时间，考试纪律和有关考试注意事项。并向考生宣读场规则。

4. 监考人员要于考前5分钟将考卷当众启封，核对试卷份数后，发放试卷。
5. 考试结束前15分钟，监考人员要提提醒考生注意时间，考试时间一结束，应向学生宣布立即停止考试。请考生不要离开座位，待考试结束清点试卷无误后允许学生离开。
6. 在考试期间，对作弊考生，监考人员要当场论定，记录在案，收回考卷，让其退出考场。

7. 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要清点试卷份数，并认真填写监考情况登记表，及时送回考务室。

8. 监考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好考试的监督、检查工作。

二、7不准具体内容：

1.监考时，监考人员不准看报刊、杂志、不准闲谈、不准玩手机及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；

2.监考时，监考人员不准坐着监考；

3.监考时，监考人员不准回答学生有关考试内容的任何问题；

4.考试过程中，监考人员不准考生擅自离开考场，擅自离开者不允许再进入考场，按自动交卷处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监考人员可同意其离场，并监视其行动；

5.监考时，监考人员在考试结束前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；

6.开考后，监考人员不准无故迟到30分钟以上(含30分钟) 的考生进入考场，按旷考处理；

7.开考后半小时内，监考人员不准学生离开考场。

监考人员如不能严于律己，不能执行监考任务，甚至有暗示学生答题等违纪行为，按照《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及吉铁职院发【2014】2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